零 用 金 借 款 單
    茲因辦理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須先行預借零用金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（NT$          ），
經費來源(科目或子目代號)：　　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　　　　。
	借款人
	出納組幹事
	總務主任

	
	
	

	單位主管
	出納組長
	

	
	
	


說明：
1. 申請零用金預借款項，應檢具請購(修)動支單辦理。
2. 請於辦理日期前3天再持奉核後之「本單」及「本單影本」至出納組領款。
3. 支付廠商款項不得預借；惟廠商要求一定要現金交易者除外。
4. 本案應確實依規定於3天內辦理歸墊，俾利零用金流動週轉。
5. 核銷時請附本單，並於黏貼憑證上註明「零用金核銷」，以利辦理結案。
6. 預借金額一萬元以上者，請至會計室網頁下載「預付(借)費用申請表」。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